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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16 年 11 月，国务院颁布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城市

餐厨废弃物、建筑垃圾和废旧纺织品等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系统。” 2017 年 1 月，浙江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浙江省餐厨垃圾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51 号）。 

根据项目可研调查，目前东阳市餐饮、厨余垃圾和废弃食用油脂收集无序、处置任意，严

重影响了市容环境卫生，给人民群众健康带来隐患。需尽快对东阳市餐饮、厨余垃圾和废弃食

用油脂实行统一管理和集中处理。 

2019 年 6 月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完成了《东阳市餐厨垃圾生态处理中心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报批稿）》，并于 2019 年 11 月取得《东阳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东阳市餐厨垃圾

生态处理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东发改审批[2019]170 号）。 

2020 年 4 月，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中标东阳市餐厨垃圾生态处理中心项目（项目

代码：2019-330783-78-01-028532-000），并成立子公司东阳伟明餐厨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东

阳市餐厨垃圾生态处理中心项目拟建于东阳市城东街道泉坞坤（东阳市第二生活垃圾填埋场东

南侧），总用地面积 1.72 公顷，项目处理规模为餐饮垃圾 100t/d，厨余垃圾 200t/d 和地沟油 15t/d，

采用“预处理+厌氧消化+沼气综合利用”工艺，并配套建相应的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东阳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在建项目（东阳市生活垃圾

综合利用项目）位于本项目拟建地北侧，生活垃圾总处理规模为 2200 吨/日（含一般工业固废

100 吨/日，污泥 100 吨/日），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为 1650 吨/日，二期工程为 550 吨/

日。一期工程建设 3 台 550t/d 机械炉排焚烧炉，配置一台 30MW 和一台 20MW 凝汽式汽轮发

电机组，并配套相应的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二期工程建设 1 台 550t/d 机械炉排焚烧炉及对应

配套系统。项目于 2019 年 06 月 28 日由金华市生态环境局东阳分局印发《关于东阳伟明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东阳市生活垃圾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金环建东

[2019]103 号文）。目前一期工程正在建设中，预计 2020 年底投入运行。本项目建成后产生的

部分固废依托东阳市生活垃圾综合利用项目处置，该项目焚烧处理规模不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国务院令第 682 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原环保部第 44 号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生态环境部第 1 号令《关

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部分内容的决定》等有关规定，本项目为餐厨

废弃物集中处理，因此评价类别为报告书。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前言中要求，公众参与和环境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other/pjjsdz/201612/W0201612143486649551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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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 

该项目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64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办法（2018 年修正）>的决定》和《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浙环发【2014】28 号)等文件中的相关要求、建设

单位与环评单位的约定，明确建设单位为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 

我单位根据环评进度，参照《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浙环发【2014】28 号)和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64 号《浙江省

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8 年修正）>的决定》等文件中的

相关要求，向项目拟建地周边的群众和单位征询意见和建议。 

本次公众参与依据《关于切实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的实施意见》和《浙

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8 年修正）》规定的内容，采用周边村民委员会、学校、

看守所等公告栏公示公告和网上公示等形式，分别对周边群众和单位进行公开调查。 

2 公示征求意见情况 

2.1 公示方式及途径 

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周边村（居）民委员会公示栏张贴公示公告的方式进行，同步在浙

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集团网站

（http://www.cnweiming.com/index.aspx?lanmuid=81&sublanmuid=1206&id=2463）和浙江省政

务服务网

（http://cms.zjzwfw.gov.cn/zwdt/jcms_files/jcms1/web65/site/view/art/2020/9/25/art_1460390_682

7.html）进行网上公示。周边村（居）民委员会分别在堂鹤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斯村村村民

委员会公告栏、东升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和堂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东联村村民委员会公告

栏、雅溪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东屏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城东街道公告栏、罗屏小学公告栏、

城东街道中心幼儿园公告栏、东阳监狱（看守所）公告栏进行公示。公示照片见图 2。 

2.2 公示信息内容 

公示材料内容见附件 1。 

2.3 公示情况 

在环评单位编制征求意见稿完成以后，根据项目环评分析初步结论，我单位针对该项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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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和环境

影响评价初步结论等。 

公示途径包括张贴公示和网上公示，网上公示同步在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集团网站

（http://www.cnweiming.com/index.aspx?lanmuid=81&sublanmuid=1206&id=2463）和浙江省政

务服务网

（http://cms.zjzwfw.gov.cn/zwdt/jcms_files/jcms1/web65/site/view/art/2020/9/25/art_1460390_682

7.html）进行网上公示（见图 1 和图 2）。 

张贴公告地点：堂鹤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斯村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东升村村民委员会

公告栏、和堂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东联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雅溪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东

屏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城东街道街道办公告栏、罗屏小学公告栏、城东街道中心幼儿园公告

栏、东阳监狱（看守所）公告栏（见图 3）。 

公告时间：2020 年 9 月 25 日～2020 年 10 月 16 日，共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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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伟明集团网站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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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浙江省政务服务网网站公示 

  

堂鹤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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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 

  

东升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 

 
 

城东街道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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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溪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 

  

东屏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 

 
 

东阳看守所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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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东中心幼儿园公告栏 

  
罗屏小学公告栏 

  
和堂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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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联村村民委员会公告栏 

图 3  公告栏公示照片 

3 公众意见处理 

公示期间，我司、环评单位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均未接收到村民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内容 

4.1 公示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此次公示材料由我单位进行，所获得相关资料全部由我单位归类存档，以备今后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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